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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之全资子公司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Kieu� Hoang（黄凯）之

100%全资子公司上海凯吉进出口有限公司（“上海凯吉” ）的通知，截至2016年7月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收盘，上海凯吉自首次增持之日起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在二级

市场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53,695,175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46%， 增持总金额为2,084,342,

456.84元。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上海凯吉进出口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凯先生之100%全资子公司。

二、首次披露增持公告的时间

2015年7月8日，上海凯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1,521,00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0.110%，成交均价为69.00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04,960,975.00元。（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9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第2015-061号公告）

三、增持目的及计划

上海凯吉增持公司股份，是基于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以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稳定资本市场的指导精神及“中小企业板首50家公司《关于坚定发展信

心、维护市场稳定的倡议书》” ，以实际行动参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上海凯吉计划自2015年7月8日起12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拟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2.00%，增持总金额

将以完成增持2.00%的实际金额为限，预计增持总金额将超过20.00亿元。 增持人所需的资金来源为其自

筹获得。

四、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上海凯吉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

不具备上市条件。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总额（元）

2015/7/8 1,521,000 0.110% 69.008 104,960,975.00

2015/9/17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调整后小计 3,042,000 0.110% — 104,960,975.00

2016/1/19 932,703 0.034% 39.742 37,067,788.47

2016/1/26 23,000 0.001% 37.600 864,800.00

2016/2/3 208,075 0.008% 38.608 8,033,296.92

2016/2/5 1,152,164 0.042% 39.117 45,069,340.77

2016/2/15 1,424,147 0.052% 39.301 55,970,958.95

2016/6/14 196,237 0.007% 37.079 7,275,257.22

2016/6/24 295,138 0.011% 37.120 10,955,442.52

2016/6/27 262,900 0.010% 37.167 9,771,141.00

2016/7/7 944,348 0.034% 38.325 36,191,809.10

合计 8,480,712 0.307% — 316,160,809.95

截止到2016年7月7日收盘， 上海凯吉直接增持公司股份共8,480,712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307%，增持总金额为316,160,809.95元。

2、2015年8月18日，上海凯吉通过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了总规模为15亿元人民币

的鹏华资产凯吉莱士1期资产管理计划（“凯吉莱士资管计划1期” ），由上海凯吉认购凯吉莱士资管计划1

期的进取级份额。凯吉莱士资管计划1期的委托资金用于增持上海莱士股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凯吉莱

士资管计划1期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总额（元）

2015/8/25 1,330,696 0.097% 72.899 97,006,237.21

2015/8/26 554,201 0.040% 73.155 40,542,608.47

2015/8/27 445,147 0.032% 74.929 33,354,222.75

2015/8/31 530,966 0.039% 76.365 40,547,356.22

2015/9/1 690,801 0.050% 74.548 51,497,734.00

2015/9/2 832,043 0.060% 74.815 62,249,639.70

2015/9/7 204,170 0.015% 75.170 15,347,451.25

2015/9/8 1,016,207 0.074% 76.341 77,578,476.62

2015/9/11 90,000 0.007% 85.956 7,736,000.00

2015/9/14 1,650,825 0.120% 82.512 136,213,687.01

2015/9/15 1,624,747 0.118% 78.655 127,795,201.73

2015/9/17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调整后小计 17,939,606 0.652% — 689,868,614.96

2015/9/24 1,132,171 0.041% 43.819 49,610,257.40

2015/9/25 180,000 0.007% 41.669 7,500,356.67

2015/9/28 2,209,214 0.080% 42.202 93,234,215.42

2015/9/30 2,745,826 0.100% 41.204 113,138,587.66

2015/11/2 1,061,431 0.039% 40.838 43,346,821.40

2015/11/4 1,431,975 0.052% 40.919 58,595,611.38

2015/11/5 383,900 0.014% 41.598 15,699,463.00

2015/11/6 374,200 0.014% 41.560 15,551,778.96

2015/11/9 80,000 0.003% 41.119 3,289,500.00

2015/11/10 50,000 0.002% 40.999 2,049,973.00

2015/11/11 228,100 0.008% 40.882 9,325,264.98

2015/11/16 2,061,860 0.075% 41.054 84,646,690.87

2015/11/17 529,600 0.019% 40.945 21,684,329.01

2015/11/18 100,000 0.004% 41.108 4,110,842.00

2015/11/19 1,188,931 0.043% 41.197 48,980,117.33

2015/11/20 100,000 0.004% 41.500 4,150,000.00

2015/11/27 890,000 0.032% 40.920 36,419,200.00

2015/12/9 180,000 0.007% 39.694 7,144,997.00

2015/12/10 80,000 0.003% 39.750 3,180,000.00

2016/1/5 1,541,635 0.056% 36.661 56,518,472.16

2016/1/6 575,300 0.021% 37.928 21,820,059.00

2016/1/7 100,000 0.004% 37.796 3,779,570.00

2016/1/14 314,137 0.011% 39.016 12,256,241.28

2016/1/15 685,917 0.025% 38.795 26,609,994.23

2016/1/25 300 0.000% 39.050 11,715.00

2016/2/1 166,700 0.006% 37.730 6,289,526.00

2016/2/2 270,000 0.010% 38.106 10,288,713.39

2016/2/3 449,512 0.016% 38.328 17,228,870.20

2016/2/5 172,600 0.006% 39.069 6,743,253.00

合计 37,222,915 1.349% — 1,473,073,035.30

截止到2016年7月7日收盘，上海凯吉通过凯吉莱士资管计划1期共增持公司股份37,222,91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349%，增持总金额为1,473,073,035.30元。

3、2015年8月18日，上海凯吉通过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发起设立了总规模为3亿元人民币

的鹏华资产凯吉莱士2期资产管理计划（“凯吉莱士资管计划2期” ），由上海凯吉认购凯吉莱士资管计

划2期的进取级份额。 凯吉莱士资管计划2期的委托资金用于增持上海莱士股票。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

凯吉莱士资管计划2期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总额（元）

2015/8/24 1,643,139 0.119% 75.412 123,911,831.48

2015/8/25 2,270,000 0.165% 72.735 165,109,100.00

2015/8/26 82,635 0.006% 73.670 6,087,680.11

2015/9/17 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调整后合计 7,991,548 0.290% — 295,108,611.59

截止到2016年7月7日收盘， 上海凯吉通过凯吉莱士资管计划2期共增持公司股份7,991,548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290%，增持总金额为295,108,611.59元。

4、截至2016年7月7日，上海凯吉共增持本公司股份53,695,17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946%，增

持总金额为2,084,342,456.84元。

五、上海凯吉的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有

关规定。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报备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海凯吉承诺

在增持期间，上海凯吉严格遵守承诺，没有减持或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行为，未发生内幕交

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未超计划增持。

同时，上海凯吉承诺，在增持完成后的法定期限（即增持行为完成之日起6个月）内不主动减持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

七、其他

上海凯吉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八、后续计划

上海凯吉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有着坚定的信心， 并对国内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也持坚定信

心，未来将会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继续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票。

九、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就上海凯吉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事宜，实施了专项核查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的

条件；截止本项核查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增持股份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和内容符合法律、法规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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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产集团” ）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

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6年6月24日起停牌。 近日接地产集团书面

通知，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已于2016年7月7日发布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39）。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规定，现将本次截至停牌前1个交易

日（2016年6月23日）公司股东总人数及前10大股东、前10大流通股股东情况披露如下：

1、股东总人数

截至2016年6月23日，公司 A�股股东总数101,669户。

2、前10大股东

截至2016年6月23日，公司前 10�大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687,138,406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867,628

3 易武 25,921,800

4 刘向阳 15,048,749

5 方国良 11,469,588

6 郭鹿 11,100,000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239,600

8 朱丽红 8,230,299

9 陈广明 7,557,200

10 孙天豪 7,377,000

3、前10大流通股股东

截至2016年6月23日，公司前 10�大流通股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1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687,138,406

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867,628

3 易武 25,921,800

4 刘向阳 15,048,749

5 方国良 11,469,588

6 郭鹿 11,100,000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239,600

8 朱丽红 8,230,299

9 陈广明 7,557,200

10 孙天豪 7,377,000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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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定于2016�年7月15日（星期五）14:00在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

9号召开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已于2016年6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披露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6-010）。 本次

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安排提示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公司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现场表决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

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

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以自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形式表决权。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7月15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7月14日至2016年7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7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7月14日15:00至2016年7月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16年7月7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截至 2016�年 7月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本公司全体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9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3、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上述第1项、第2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应该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表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6

月22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或文件。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2、法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持有股东证券账户卡复印件（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盖

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

印件（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现场登记时间：2016年7月13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

（三）现场登记地点：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9号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注意事项：

1、以上证明文件办理登记时出示原件或复印件即可，但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

证和授权委托书必须出示原件；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

登记手续；

3、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见附件二。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陆磊 杨岸

地 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9号

邮 编：430223

电 话：027-59601200

2、会议费用

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2、《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7月8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2016年7月15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

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表决未作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公司承担。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3、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及期限： 年 月 日

备注：

1、 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 或者“弃权” 方框内划“√” 做出投

票指示。

2、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3、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

事项按照自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4、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为“365516”

2、投票简称为“久洋投票” 。

3、投票时间：2016�年7月15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久洋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该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元代表非累计投票制总议

案，1.00元代表议案 1，2.00元代表议案2。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100

议案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2.00

议案3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3.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如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

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

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年7月14日 15:00�至2016年7月15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应当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

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5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

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

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

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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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修改、变更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

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7月8日下午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

年7月8日上午9:30到11:30， 下午13:00到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7月7日15:00至2016年7月7日15:00的任

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712号西溪乐谷创意产业园1幢E单

元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锋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

4人，代表股份共计537,749,6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935％。

其中，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3

人，代表股份共计537,705,0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880％；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共计1人，代表股份共计4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除上述股东（或其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审议通过了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属特别决议，须经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赞成537,749,6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单独或合

计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赞成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

表决结果：赞成股数达到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姚景元、赵寻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6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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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

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浙江上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峰控股” ）通知，获悉上峰控股将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解除质押

日期

原质押开始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上峰控

股

是 13,240,000

2016年7月

6日

2014年12月

01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5.16%

合 计 - 13,240,000 - - - 5.16%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813,619,871股， 上峰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256,668,0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55%；上峰控股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累计被质押212,

4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2.75%，占公司总股本的26.11%。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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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16,728,12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6年7月18日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0股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564号文核准，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2年7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5,250万股，发行价格12.50元/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21,000万股，有限售条件的股份为15,750万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股东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易投资” ）

持有的112,500,000股和陈阿裕持有的4,228,125股，合计116,728,125股（此次限售股

首次发行上市时为77,818,750股，经转增后变更为116,728,125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

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2015年7月7日，公司控股股东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和陈阿裕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本着对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负责的态度，承诺自愿将持有

的本公司股票的限售期延长半年， 新限售截止日为2016年1月17日 （详见公司公告

2015-038）。 2016年1月12日，公司控股股东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和陈阿裕基于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信心，本着对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负责的态度，承诺自愿将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的限售期再延长半年，新限售截止日为2016年7月17日（详见公司公告2016-001）。 现

锁定期即将届满，因2016年7月17日为非交易日，故该部分股票将于2016年7月18日起上

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经2013年5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

后的总股份21,0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增至31,500万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由转增前的77,818,750股变更为116,

728,12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7.056%。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公司股东华易投资和陈阿裕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

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

部分股份。

2015年7月7日， 公司股东华易投资和陈阿裕承诺： 承诺将所持有的原上市流通日为

2015年7月17日的公司限售股在原限售期期满之日起延长半年。 2016年1月12日，公司控

股股东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和陈阿裕将持有的原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7月17日的公司

股票的限售期再延长半年，新限售截止日为2016年7月17日。锁定期限内，华易投资和陈阿

裕所持有的上述股份不得出售或转让。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

因再次申请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

保荐机构应当完成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因此公司保荐机构发生了变更，

公司与原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终止了首次公开发行项目之保荐协议，中信证券未完成的持

续督导工作将由财通证券承接。 财通证券已指派韩卫国先生、周涛先生担任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剩余持续督导期内的保荐代表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本次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无异

议。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流上市流通数量为116,728,125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7月18日；

（三）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

例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绍兴华易投资有限公司 112,500,000 35.714% 112,500,000 0

2 陈阿裕 4,228,125 1.342% 4,228,125 0

合计 116,728,125 37.056% 116,728,125 0

七、本次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数量 本次变动数量 变动后数量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的

流通股份

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12,500,000 -112,500,000 0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4,228,125 -4,228,125 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合计

116,728,125 -116,728,125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

A股 198,271,875 116,728,125 315,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份合计

198,271,875 116,728,125 315,000,000

股份总额 315,000,000 0 315,000,000

八、备查文件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七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6-83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今日收到控股股东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投资” ）、股东叶荔

女士函告，泰禾投资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手续，叶荔女士所持

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泰禾投资于2015年7月31日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23,100,

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86%）、股东叶荔女士于2016年2月2日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的本公司4,3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35%）于2016年7月4日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二、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泰禾投

资

第一大股东 23,000,000

2016年7月7

日

2017年7月6

日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77% 融资

合计 ——— 23,000,000 ——— ——— ——— 3.77%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泰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609,400,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97%，泰禾

投资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604,1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55%；叶荔女士持有公司股

份1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05%，叶荔女士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145,5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9%。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股票代码：

000732

股票名称：泰禾集团 编号：

2016-84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发行情况简介

根据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

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股票不超过53,551.92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980,000万元，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6年5月18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的90%，即18.30元/股。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二、本次发行调整事由

2016年4月8日，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总股数124,445.072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三、本次发行调整内容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18.30元/股调整为不低于18.20元/股（即发行底价调整为18.20元/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53,551.92万股调整为不超过53,846.1538万股。

2016年5月31日，公司发布《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6月3日，除权（除息）日、现金红利发放日

均为2016年6月6日。 目前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已经完成除权除息，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如下调整：

1、发行价格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18.30元/股调整为18.20元/股（即发行底价调整为

18.20元/股），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每股现金红利）

＝（18.30元/股-0.10元/股）

＝18.20元/股

2、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不超过53,551.92万股调整为不超过53,846.1538万股（不

足一股忽略不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

＝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980,000万元÷18.20（元/股)

＝53,846.1538万股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777

证券简称：久远银海 公告编号：

2016-057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和平安养老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与平安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养老” ）于2016年7月7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主要

情况如下：

一、合作对方相关情况

平安养老成立于2004年12月，是中国首家专业养老保险公司。 基本情况如下：

1、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33号20楼、21楼；

2、注册资本：486,000.00万元人民币；

3、营业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人寿保险及年金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

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长期健康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

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养老保险资产

管理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与健康保险

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4、根据《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平安养老拟认购公司的非公

开发行股票，为公司关联方；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着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公司协助平安养老在政府主导下积极参与社保的

线下服务业务，平安养老协助公司承建社保业务的信息化服务；

2、合作开展社会保险治理体系现代化解决方案研发和推广；

3、合作开展医疗保险治理体系现代化解决方案研发和推广；

4、公司与平安养老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保险的医疗控费、基金精算与决策、参

保人服务及大健康、社商服务平台、 “互联网+”等领域开展长期战略合作。

三、合作期限

本协议的有效期自本协议签署之日始，有效期五年。协议期满，双方协商无异议则自动

延长五年。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确定的双方合作内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有利于促进公司建立

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 的业务发展体系，综合运用“互联网+” 的技术手段和大数据

的思维模式，巩固公司核心业务及新兴业务领域在全国市场的优势地位，增强公司各业务

间的协同效应，进一步强化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民生领域业务的进一步拓展具有积

极作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五、协议风险提示

本公告中的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具体操作由双方另行协商落实，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久远银海&平安养老保险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8日

证券代码：

603368

证券简称：柳州医药 公告编号：

2016-036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三证合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32号）的核

准，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9,848,044股，本次非公开发

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12,500,000元人民币变更为142,348,044元人民币。 经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三证合一” 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

【2015】50号）和《工商总局等六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

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的通知》（工商企注字【2015】121号）等相关文件要求，公司

向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同时，办理原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登记。

2016年7月8日，公司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

发的新版《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198592223L

名称：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住所：柳州市官塘大道68号

法定代表人：朱朝阳

注册资本：壹亿肆仟贰佰叁拾肆万捌仟零肆拾肆人民币元整

成立日期：1981年12月23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

物制品、疫苗、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蛋白同化制

剂、肽类激素药品、体外诊断试剂的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Ｉ、ＩＩ、ＩＩＩ类

医疗器械销售；保健食品批发；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设备）；玻璃仪

器、化学试剂采购、化妆品、防疫用品，日用百货，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零售；

房屋租赁，场地出租；医药企业管理策划，医药技术信息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信息技

术服务；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仅限于分支机构经营）；计量器具和衡器，文化体育用品，健身

器材，家用电器，农副产品、服装销售；会议展览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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